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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0 目的

为了快速有效地处理公司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，促进公司与各方的沟通，特

制定本规定。

申诉：指任何本公司员工或其它利害相关者团体以书面方式提出的意见。

2.范围

2.1 对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有异议或有不明之处;

2.2 对公司各项管理及管理人员不满(工作失职、以权谋私、以势欺人)之处;

2.3 对公司经营管理策略或方案提出建议性意见或建议、献计献策。

2.4 通本规定涉及意见管理、内部检查纠正、顾客及其他方投诉等。

2.5 涉及个人生活隐私、政治性问题、无凭无据的批评及抱怨不属于此范围。

3程序

3.1 职责

3.1.1 综合办：申诉中涉及行政、后勤等方面的中诉的回复、处理。

3.1.2 人力资源部：申诉中涉及人事方面的中诉的回复、处理。

3.1.3 安监科：申诉中涉及健康安全、消防、生产安全等方面申诉的回复、

处理。

3.2 处理程序及处理期限

3.2.1 意见箱由人力资源部主任每周定期开启一次，其他人不可以拥有锁

匙，意见箱内的投诉意见，公司以保密文件处理、收集汇总相关意见，在当天转

交有关部门。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后，于 5日内以《员工意见及投诉处理表》书面

形式进行回复。

3.2.2 若直接向本部门管理人员提出意见或建议，由管理人员当面答复;不

能答复的，由部门调查了解情况，作出处理，于 5日内书面答复

3.2.3 向员工代表反映意见或建议，员工代表力所能及之问题，可采取当面

答复或者通过员工总代表向人力资源部反映所获取之意见或建议，由人力资源部

安排有关部门调查处理，有关部门在 5日内将回复结果以《员工意见及投诉处理

表》形式进行反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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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4 通过每季度一次定期举办的访谈日，直接向管理层申诉，即时答复(事

后补做记录)或填写《员工意见及投诉处理表》，自访谈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答复。.

3.3 审批与公布

3.3.1 拟定之《员工意见及投诉处理表》经部门主管审核交人力资源部查核

回复内容是否符合有关规定、条例后，交总经理签署。视其情况，决定《员工意

见及投诉处理表》张榜公布或单独答复投诉者本人。

3.3.2 对于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无论是否署名都要给子答复，未署名的，可由

副总指示相关人员调查后给子答复，在投诉日 7天内视情况将《员工意见及投诉

处理表》于宣传栏内张榜公布；己署名的转交投诉者阅知，投诉者阅后签名确认。

3.3.3.员工的意见、建议或投诉处理答复记录由人力资源部存档保管。

3.4 资料存档

3.4.1 通过以上任何方式反映的意见或建议皆采用《员工意见及投诉处理

表》进行登记与记录，所有反馈书面答复之内容皆采用《员工意见及投诉处理表》

进行回复

3.4.2《员工意见及投诉处现表》由人力资源部复印、分类、汇总存档。

4.0 鼓励

4 .1 由人力资源部汇总一年来存档收集之意见、建议，分析其中之实用性或

己采纳之措施，进行评选有建设性意见或合理化建议最多且被采纳者及为公司发

展献计献策有功劳者。

5.0 公司绝不能因员工或员工代表的所提意见而对其进行惩罚、辱骂、歧视、施

加压力、报复

6.0 公司指定人员对问题进行调查时，指定人必须一与意见事件无相关，以公正、

独立、保密的态度进行调查。每个调查应有报告与记录。

7.0 投诉结论得出后，由人力资源部指定相关人员负责对结论的执行情况进行跟

踪和监督

8.0 客户/第三方投诉

8.1 供销部/人力资源部收到客户/第三方的投诉后一周内进行回复，告知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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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在调查配合中，并指示相关人员进行调查，将调查的结果拟成报告，向管理层

报告。

8.2 质保部/人力资源部以公司名义对客户/第三方的投诉给子答复，召集管理

层会议，对客户或第三方投诉采取相应矫正措施

9.0 附件

9.1《员工意见及投诉处理表》


